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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目背景
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于2017年建成上线。平台覆盖全域成都的权威农贸原始数据来自于全域成都的农贸市场采集点，平台将采集的数据面向公众进行多渠道同步发布，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充分利用平台采集的数据进行月度、年度、重要节假日价格纵向等分析，是政府制订相关政策的重要数据支撑。
随着平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平台数据来源越来越要求精准、全面，如实且充分反应成都市农贸市场价格状况。农贸市场价格信息采集服务工作将更加务实，采集服务质量也将有精准、及时、全面的要求。
2、 服务期限
本项目的采购期限为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服务期限内，每个月考核，完成服务后进行年度考核验收。
3、 采集服务要求
(1) 总体要求
1、	根据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发布的工作内容，完成每日的价格信息采集上报。
2、	应保证报送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及时性，确保采集信息无漏报，同时保证采集信息的上报质量和核查质量，严禁上报虚假信息。所报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凡因粗心等原因造成工作失误或被动，当追究其直接责任。
(2) 采集体系要求
要求采集体系科学，覆盖“平台”指定的全域成都各区（市）县64家农贸市场，供应商应确保64家基本家数，可适当增加一定采集家数，确保日常采集农贸市场家数在64家以上；组织体系科学合理，采集、核查、督查体系完备，确保采集点全面、采集的价格信息准确，上传的价格信息及时。农贸市场在全域成都23个区（市）县均匀分布，市区农贸市场采集家数应3个，县市新城农贸市场应是区（市）县政府所在街（镇）主要农贸市场，5个县市新城农贸市场可以采集2家。项目实际执行中，农贸市场分布可按农贸市场价格数据采集需要进行调整，总数量须在64家以上。
(3) 种类和数量要求
日报送品种：每日上报平台的品种数量须达到每个市场80个以上，所有市场采集的品种应覆盖至120个品种（招标文件中品种名目），品种名目由城市居民价格服务公益平台提供。每个市场力争每日报送品种达到120个品种。
(4) 信息报送时间要求
服务时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春节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允许不超过40%的报送点休息，但不休息的报送点应覆盖全域成都。）
[bookmark: _GoBack]日报送时间：每日上午10点前，供应商完成首次价格信息采集，并完成信息录入和上传；每日上午11点前，供应商完成对录入价格信息的审核和修订。
(5) 制度和规范要求
为了确保《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每日价格信息准确，供应商需制定《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农贸市场价格信息采集制度》，对采集内容、采集方式、核实途径、价格监督和修订方案进行明确，建立符合采购人信息报送要求和考核办法的内控管理制度。
(6) 服务时间要求
提供全年每日价格采集服务，春节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允许一定数量的报送点休息，要求不少于39家农贸市场报送价格，且应覆盖全域成都。
(7) 信息采集及市场动态采集
一是农贸市场基础信息要动态更新，即保持更新各市场名称、地址、采集摊位及联系人名称、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二是要求日常提供各市场动态信息，即是整体及单品供应情况、价格波动原因等；三是临时任务，包括临时周、月价格简析，临时简单统计。
(8) 人员要求
为本项目配备提供服务的人员团队，至少包含项目负责人、价格采集员、信息审核员、质量监督人员等。每个农贸市场必须配备1名价格报价员、1名辅助价格报价员。
(9) 其他要求
为了确保《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的正常运行，供应商应提供7×24小时的信息数据后勤服务，及时协助采购人解决处理信息数据方面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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